
证券代码：601718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6-013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际华集团”）于 2025 年 8 月

9 日披露了《际华集团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5-039），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近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

字〔2026〕19 号），现将相关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主要内容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李义岭先生、袁海黎先生、段银海先生、何华生先

生、容三友先生、邱卫兵先生、彭长清先生、吴同兴先生、夏前军先生，刘改平

女士、邓晓霞女士、王静疆先生、马建中先生：

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案，已由我会调查完毕，我会拟依法对你们作

出行政处罚。现将我会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

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际华集团及相关人员违法事实如下：

（一）际华集团跨期确认土地出售收入导致虚减利润

际华集团全资子公司跨期确认襄阳土地出售收入，导致际华集团 2020 年年

度报告虚减利润总额 502,111,658.99 元，占当期对外披露利润总额的 60.26%。



（二）际华集团通过开展融资性贸易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2018 年至 2019 年，际华集团子公司新兴际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际华国贸）与多家公司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并对此确认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导致际华集团 2018 年、2019 年分别虚增营业收入 5,098,495,638.15 元、

2,997,624,845.12 元，占各期对外披露营业收入的 22.48%、14.17%，虚增营业

成本 5,078,563,183.57 元、2,980,144,144.24 元，占各期对外披露营业成本的

22.29%、14.04%。

（三）际华集团通过开展代理业务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2020 年至 2021 年，际华集团二级子公司际华岳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际华新材料）与多家公司开展代理业务并用总额法确认收入，导致际华集

团 2020 年、2021 年分别虚增营业收入 550,776,959.10 元、1,013,129,465.60

元，占各期对外披露营业收入的 3.68%、6.54%，虚增营业成本 550,776,959.10

元、1,013,129,465.60 元，占各期对外披露营业成本的 3.60%、6.51%。

综上，际华集团 2018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分别虚增营业收入

5,098,495,638.15 元 、 2,997,624,845.12 元 、 550,776,959.10 元 、

1,013,129,465.60 元，占各期对外披露营业收入的 22.48%、14.17%、3.68%、6.54%，

虚增营业成本 5,078,563,183.57 元、2,980,144,144.24 元、550,776,959.10

元、1,013,129,465.60 元，占各期对外披露营业成本的 22.29%、14.04%、3.60%、

6.51%。同时，2020 年年度报告虚减利润总额 502,111,658.99 元，占当期对外

披露利润总额的 60.26%。

李义岭时任际华集团董事长，未对际华国贸实施有效管控，在知悉际华国贸

案涉业务实质后仍对相关会计核算未予关注，在 2018 年至 2019 年年度报告中保

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是际华集团 2018 年至 2019 年违法行为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

袁海黎时任际华集团总经理、董事长，未对际华集团跨期确认土地出售收入

事项履行纠正职责，未对际华国贸、际华新材料实施有效管控，在知悉际华国贸

案涉业务实质后仍对相关会计核算未予关注，在 2018 年至 2020 年年度报告中保

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是际华集团 2018 年至 2020 年违法行为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



段银海时任际华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未对际华集团跨期确认土地出售收

入事项履行纠正职责，未对际华国贸、际华新材料实施有效管控，在知悉际华国

贸案涉业务实质后仍对相关会计核算未予关注，在 2019 年至 2020 年年度报告中

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是际华集团 2019 年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2020 年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何华生时任际华集团总会计师，知悉际华集团跨期确认土地出售收入仍未予

以纠正，未审慎核查际华国贸、际华新材料案涉业务实质，管理和监督其进行正

确会计核算，且在知悉际华国贸案涉业务实质后仍对相关会计核算未予关注，在

2018 年至 2020 年年度报告中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是际华集团

2018 年至 2020 年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容三友时任际华集团副总经理，未审慎核查际华国贸案涉业务实质，且在知

悉际华国贸案涉业务实质后仍对相关会计核算未予关注；知悉际华新材料案涉业

务实质但对相关会计核算未予关注，在 2018 年至 2020 年年度报告中保证所披露

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是际华集团 2018 年至 2020 年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

邱卫兵时任际华集团副总经理，在知悉际华国贸案涉业务存在风险后仍未审

慎核查该业务实质，未对际华新材料实施有效管控和审慎核查，在2019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中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是际华集团 2019 年至 2021

年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彭长清时任际华国贸执行董事，决策并组织际华国贸开展案涉业务，与际华

集团 2018 年至 2019 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存在直接关联，是际华集团 2018 年至

2019 年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吴同兴时任际华集团董事长，未对际华新材料实施有效管控，在 2021 年年

度报告中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是际华集团 2021 年违法行为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夏前军时任际华集团总经理，未对际华新材料实施有效管控，在 2021 年年

度报告中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是际华集团 2021 年违法行为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刘改平时任际华集团总会计师，未审慎核查际华新材料案涉业务实质，并管



理和监督其进行正确会计核算，在 2021 年年度报告中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

准确、完整，是际华集团 2021 年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邓晓霞时任际华新材料总经理，组织际华新材料开展案涉业务，放任其进行

错误的会计核算，与际华集团2020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存在直接关联，

是际华集团 2020 年至 2021 年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王静疆时任际华集团董事会秘书，在知悉际华国贸案涉业务存在风险后仍未

审慎核查该业务实质，在 2019 年年度报告中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

整，是际华集团 2019 年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马建中时任际华集团职工监事、审计风险部部长，在知悉际华国贸案涉业务

实质后仍对相关会计核算未予关注，在 2019 年年度报告中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是际华集团 2019 年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上述违法事实，有际华集团相关公告、合同文件、财务资料、会议资料、银

行流水、情况说明、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我会认为，际华集团披露的 2018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会拟决定:

一、责令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700 万元罚款；

二、对李义岭、袁海黎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50 万元罚款；

三、对段银海、何华生、容三友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00 万元罚款；

四、对邱卫兵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 万元罚款；

五、对彭长清给予警告，并处以 80 万元罚款；

六、对吴同兴、夏前军、刘改平、邓晓霞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60 万元罚

款；

七、对王静疆、马建中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0 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会拟对你们实

施的行政处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请你们在收到本事先告知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事先告知书回执》（附

后，注明对上述权利的意见）传真至我会指定联系人，并于当日将回执原件递交

中国证监会稽查总队，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况，公司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相关情形。但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七）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的事实，公

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 9.5.2 条第一款

规定情形，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

产或者负债科目”的情形，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

司于本公告同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际华集团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6-014）。

2.本次行政处罚最终结果以证监会出具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为准。公司将持

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将结合《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内容，对相关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差错

更正和追溯调整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公司就上述事项带

来的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及相关人员将认真汲取经验教训，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严格执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要求，

加强对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学习理解和正确运用，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

利益。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30 日


